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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2023）浙0106民初6139号

张帅珍：本院受理原告袁洁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张帅珍归还本金加利息，
共计1280000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适用
独任制普通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天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第
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2038号
吴根明：本院受理（2023）浙0106民初2038号原告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吴根明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诉请申请、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五楼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4394号
华冯伟：本院受理原告厉瑞良与被告华冯伟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11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394号
来建明：本院对原告郑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8
民初23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来建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郑辉借款5000
元；二、被告来建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郑辉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来建明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431号
阿作准力：本院对原告朱东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108民初24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阿
作准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朱东阳
借款本金50000元；二、被告阿作准力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朱东阳公告费650元。如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50元，
由被告阿作准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504号
杭州市滨江区潘黎生食品店：本院受理原告华联超

市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市滨江区潘黎生食品店侵害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0月11日上
午9时在本院白马湖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569号
浙江律快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沂

峰诉被告浙江律快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3年10月9日9时
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673号
海宁市润大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盈

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润大化工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于2023年10月9日9时整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缺席审
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4116号
顾国芳（浙江省海宁市许村镇翁埠村大元村56号）：

本院受理原告华荣法诉被告顾国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8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1855号
皇甫林言（男，1968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桐

庐县凤川街道柴埠村五组）：本院受理原告王燕群与被
告皇甫林言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
告皇甫林言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被告皇甫林言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122民初18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皇甫林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
告王燕群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46128元（利
息暂计至2022年11月14日，后续利息以借款本金

6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5日起按年利率
14.6%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皇甫林言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王燕群律师代理费
3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484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皇甫林言负担。限
被告皇甫林言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江南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2668号
屠强（男，1969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百江镇小京村小京口一组）：本院受理原告毛
根法与被告屠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
讼文书。原告毛根法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
还原告借款50000元并支付利息（按年息14.6%计
算，自2019年4月4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8日9
时00分在桐庐法院分水第三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2194号
王周君（男，1986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桐庐县百江镇联盟村杨村三组。）：本院受理原告陈杭华
诉被告王周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以其
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裁判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122民初21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王周
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陈杭华货款
6550元，并支付截至2022年10月8日的逾期利息473
元，以及自2022年10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王周君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577号
雷国赛（公民身份号码：362330****6113）：本院

受理的原告胡云金诉被告雷国赛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10月8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119号
姜鸿洋（公民身份号码3713021995****3419）：

本院受理原告何伟军诉被告姜鸿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3民初5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姜鸿洋
归还原告何伟军借款6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
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
告费650元，诉讼费合计1950元，由被告姜鸿洋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924号
东莞齐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统一信用社会代码：

91441900MA569FXU7K）：本院受理原告洪俞媛与
被告东莞齐天塑胶制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5日14时
00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6351号
黎龙坤（公民身份号码：5226011992****6017）：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分公司诉被告黎龙坤、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45分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3542号
彭达坝（公民身份号码：5122281959****2731）：

本院受理的原告姜芝连诉被告彭达坝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2023）浙0203民初35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彭达坝支付原告姜芝连赔偿款5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彭达坝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829号
余姚市河姆渡镇宏刚铝合金装璜店、余静（公民身

份号码：3601231986****1916）：本院受理的原告宁
波市兰江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诉被告余静、余姚市河姆
渡镇宏刚铝合金装璜店、宁波标盛商贸有限公司、林志
康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0月9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2403号
叶毅君：本院受理原告吴志江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限你自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850号
胡洪（公民身份证号码：3203241987****3299）、

金雅蕾（公民身份证号码：3205221993****6722）：本院
受理原告浙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洪、金雅
蕾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185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胡洪、金雅蕾应共同偿还原告浙江晨
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偿款项30508.71元，并支付原告
上述代偿款的相应资金占用费（以32508.71元为基数，
按同期LPR的四倍自2020年1月23日起计付至款项实
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胡洪、金雅蕾应共同支付原告浙
江晨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律师费3500元；上述一、二项
判决义务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履行完毕。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
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
理费1100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胡洪、金雅蕾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421号
徐锐（公民身份号码：3424231999****7372）：

本院受理原告朱忠安与被告徐锐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
初24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徐锐应向
原告朱忠安支付租金及转让费90000元；二、被告徐锐
应向原告朱忠安支付水电费10558.04元。上述一、二
项合计 100558.04 元，扣除押金 5000 元，余款
95558.04元，限被告徐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7日内支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
理费2311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锐负担。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1836号
谢益华（公民身份证号码：3623261986****335X）：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
北仑区支公司与被告谢益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06民初18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谢益华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日内支付
原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区支
公司赔偿款275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
650元，均由被告谢益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3557号
马星全（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99****5036）：

本院受理原告马跃龙与被告马星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

令被告归还借款5万元及违约金1万元、利息（以5万元为
基数，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业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
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5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等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8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874号
苏岩福、宁波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孙国娣与被告苏岩福、宁波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来我院（惠风西路88号）领取民事判决书，
提出上诉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判决如
下：一、被告宁波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孙国
娣借款本金 805000 元、利息 473342.48 元，合计
1278342.48元，并以805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3年
4月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12%计算的利
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孙
国娣的其他诉讼请求。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230号
张中阳：本院在审理原告张玉胜与被告张中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983号
张银银：原告宁波市江北区晟居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诉被告宁波房江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张
银银、寇超杰中介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传票、转普裁定书、独任审理告知书各一份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10月13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201号
赵得权：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圣菲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赵得权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9月27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9002号
何均：本院受理原告熊海军与被告何均装饰装修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何均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9月27日上午10时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2111号
鲁涛、闫红燕、惠喜莲、赵元梅：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盛和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2111号民事判决书、（2023）浙0212民初2111号
之一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539号
宁波鼎腾鑫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郝萍与被告乔毅、宁波鼎腾鑫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崔智
浩、李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3）浙0212民初3539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满30日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7395号
杨义平：本院受理原告杨丽与被告杨义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
民初739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8782号
北京新宇港联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华岳电子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新宇港联科技有限公司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
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转普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27日9时00分在本院邱隘
人民法庭3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3340号

宁海县翠语日用品商行：本院受理原告中达电通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一卡一表、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2023）浙0213民初3340号民事裁定书。原告中达电
通股份有限公司诉请：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
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
竞争行为，停止使用含有“台达”字号企业名称的，并向
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登记，变更后的
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台达”字样；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及维权费用共计50万元。本院裁定：本案转
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独任审理。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将于2023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破25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平阳荣商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申请于2023年8月2日裁定受理宁波柏丽
丝塑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锦屏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宁波柏丽丝塑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23年10月7
日止向宁波柏丽丝塑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时代璟悦府11幢；邮政编
码：315500；联系电话：13586784225；联系人：李洁璐】
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
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柏丽丝塑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柏丽丝塑业有限公司的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3年10月13日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地址：余姚市兰江街
道谭家岭西路140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时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执异34号
洛克西德机器人系统工程（苏州）有限公司、孟怀

龙、孟庆华、樊晓东、慕田峪机器人（苏州）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申请人宁波尤恩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洛克西德机器人系统工程（苏州）有限公司、被申请
人孟怀龙、孟庆华、樊晓东、慕田峪机器人（苏州）有限公
司执行异议一案，现已审查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81执
异3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一、追加被申请人孟怀龙
为（2021）浙0281执769号案件的被执行人。二、追加被
申请人孟庆华、樊晓东、慕田峪机器人（苏州）有限公司为

（2021）浙0281执769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被申请人孟
庆华以转让股权时未依法缴纳的480万元出资为限对
该案承担责任，被申请人樊晓东以转让股权时未依法
缴纳的120万元出资为限对该案承担责任，被申请人
慕田峪机器人（苏州）有限公司以转让股权时未依法缴
纳的120万元出资为限对该案承担责任。限你们在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
达。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
诉。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556号
李洪（公民身份号码：4115271978****107X）：

本院受理原告刘丹丹与被告李洪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2023）浙0281民初3556号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该判决书确定：被告李洪归还原告刘
丹丹借款100000元，支付从2023年4月7日至实际
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款项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
效力后10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李洪负
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银行汇款
请直接汇入我院账号（账号户名：余姚市财政局非税资
金专户，账号：6228580299906696361，开户银行：宁
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并注明案
号。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4957号
韩清利：本院受理原告黄文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请求依法判决被
告归还借款壹万伍仟元，并支付2021年12月17日起至
实际履行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等费
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期限与本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孙益莎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9月27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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